关于2022年11月16日拟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2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引水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岷东片区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乐山市市中区引水工程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高中水库灌区2023-2025年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11月16日-2022年11月22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乐山市市中区引水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岷东片区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
	 乐山市市中区岷东片区
	乐山浩淼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乐山市四维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拟建主要内容为取水工程项目建设、原水管线铺设以及新建一座净水厂及其配套设施，净水厂供水能力为3.0万立方米/天。

	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1、施工期废水
（1）工地生活污水

施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于农肥。（2）工地施工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废水主要包括含泥沙雨水、泥浆水以及运输车辆冲洗废水等，在施工场地设置1座10m3临时防渗沉砂池及排水渠道用于含泥沙雨水、泥浆水、运输车辆冲洗废水的收集和处理，处理后的水可回用于道路洒水抑尘、施工用水等，
2、施工期废气

合理布置施工现场，封闭施工场地；土方施工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工序，采取洒水或喷淋等防尘措施；清运车辆覆盖帆布，防止洒落，保持路面清洁，减少施工扬尘。
3、施工期废气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合理布置施工场地、施工方式及施工时间，控制环境噪声污染；做好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等噪声较大的机械设备日常维护工作；合理安排施车辆运输线路，避免经过人群集中区，并采取限速、禁止鸣笛等措施减少噪音对周围环境影响。
4、施工期固废
做好开挖土石方防尘遮盖等措施；施工期产生的废砖块、混凝土块、废木料、钢筋头等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生活垃圾定点堆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后及时清运。
运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1、运营期废水
运营期间反冲洗水经沉淀收集后，上清液返回配水井作生产用水；生产过程产生的压滤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返回配水井作生产用水。

2、运营期废气
水厂运营期主要污染源为污泥处理过程中的臭气排放，由于污泥有机物少，因此排放恶臭物质量很少。厂区内及厂界四周都设有绿化带，通过绿化带的吸附隔离，臭气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危害，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3、运营期噪音
①所有设备均置于厂房内或半地下，设备选型上应使用国内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加强管理，确保各机械设备正常运行。
②对产生机械噪声的设备，可在设备与基础之间安装减震装置。
③注意维护各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加强主要噪声设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的高噪声现象。
4、运营期固废
水厂中产生的污泥外运处理，进行综合利用。

	2
	乐山市市中区引水工程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高中水库灌区2023-2025年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青平镇、茅桥镇
	乐山浩淼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乐山市四维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工程包括新建青白渠和对已有灌区渠道及建筑物整治两部分，新建青白渠管道总长12.8km，放水设施1座（青白渠进水闸），隧洞1座长180m，分水洞10处，临时施工便道3.0km；整治右干渠桩号14+802-16+605段明渠总长1.803km，节制闸1座，分水闸1座，泄洪闸3座，机耕桥4座，人行桥17座，山溪接水1处，分水洞4座，人行梯步2处；左干渠整治分水闸3座，泄洪闸8座；九龙干渠整治分水闸1座，泄洪闸2座，节制闸1座；管理房维护750m2和进库公路整治4km。

	一、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1.施工废水

施工区生产废水处理采用坑储澄清处理，根据需要，应修建澄清池。利用主体工程开挖的排水沟、集水沟汇集生产废水，采取自然坑储澄清处理生产废水，经沉淀后，清水用于砼砂浆拌和机用水，工程完工后对澄清池进行回填，经场地平整后进行迹地恢复。
2.施工废气

合理布置施工现场，封闭施工场地；土方施工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工序，采取洒水或喷淋等防尘措施；清运车辆覆盖帆布，防止洒落，保持路面清洁，减少施工扬尘。
3.施工噪音

选用低噪施工设备，固定噪声源采取有效的减振、隔声等措施；加强设备的维修和保养，保持机械润滑，降低运行噪声；车辆在经过环境敏感区时减速行驶，禁止鸣笛。
4.施工固废

做好开挖土石方防尘遮盖等措施；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材料分类收集处理；工程项目结束后，拆除施工区临建设施，并对施工机械停放场、综合仓库等施工用地、临时堆土场进行场地清理。
二、运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污染物。


